
政府採購法有關性別平等政策及配套措施 

一、 歧視性別廠商予以停權：依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4 款及第

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對於歧視性別且情節重大之廠商，全

國各機關拒絕往來 1 年。 

二、 採購契約強化性別平等條款：本會訂定「勞動派遣採購契約範本」、

「勞務採購契約範本」及「資訊服務採購契約範本」，強化性別平

等有關契約條款，民間廠商承攬勞動派遣採購契約、勞務採購契約

或資訊服務採購契約，可有效落實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別歧視禁止、

性騷擾防治及性別工作平等措施。以「勞務採購契約範本」為例，

強化性別平等有關條款（如附件 1）如下： 

(一) 第 8 條第 16 款第 1 目，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

勞工，應訂立書面勞動契約，其內容包含勞動條件、就業與

性別歧視禁止、性騷擾防治、遵守義務、違反責任及應注意

事項等派駐勞工在機關工作期間之權益與義務事項；如有缺

漏或違反相關勞動法令，機關應要求廠商補正。 

(二) 第 8 條第 16 款第 3 目之(1)，廠商如僱用原派駐(遣)於機關

之派駐(遣)勞工，並指派繼續在該機關提供勞務而未中斷年

資者，應溯自該派駐(遣)勞工在機關提供勞務之第一日併計

該派駐(遣)勞工服務之年資，計算特別休假日數，含育嬰留

職停薪，於復職後繼續派駐(遣)於同機關，除留職停薪期間

外，亦併計特別休假年資。 

(三) 第 8 條第 16 款第 3 目之(4)，廠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

派駐勞工，應落實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施行法、性

別工作平等法之性別歧視禁止、性騷擾防治及性別工作平等

措施規定； 

(四) 第 8 條第 16 款第 3 目之(5)，廠商不得因派駐勞工提出申訴



（含性騷擾）或協助他人申訴（含性騷擾），而予以解僱、調

職或其他不利之處分。 

(五) 第 8 條第 16 款第 7 目，機關應提供內部申訴管道予派駐勞

工，包括受理單位、申訴方式及流程等，並公告於機關網站

及工作場所顯著之處，並適時向派駐勞工宣導。機關於受理

後，應妥為處理，並回復當事人。 

(六) 第 8 條第 16 款第 8 目約定，派駐勞工如遭受機關所屬人員

性騷擾時，經調查屬實，機關應對所屬人員懲處，並將結果

告知廠商及當事人。 

(七) 機關查核機制與廠商違反性平約定條款之處罰： 

1. 第 8 條第 16 款第 4 目約定，機關發現廠商違反相關勞動法

令、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情事時，檢附具體事證，主動通知當

地勞工主管機關或勞工保險局(有關勞工保險投保及勞工退

休金提繳事項)依法查處。 

2. 第 8 條第 16 款第 5 目約定，機關定期抽訪派駐勞工，以瞭

解廠商是否如期依約履行其保障勞工權益之義務。 

3. 第 8 條第 16 款第 6 目約定，機關發現廠商未依約履行保障

勞工權益之義務，經查證屬實，除有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

廠商事由者外，其違約金之計罰方式；如有減省費用或不當

利益情形，扣減或追償契約價金。 

4. 第 16 條第 1 款第 13 目及第 15 目約定「契約終止解除及

暫停執行」之適用情形，包括違反勞工權益保障相關情形，

經機關通知改正而未改正，情節重大者；及違反法令或其他

契約約定之情形，情節重大者。 

5. 倘機關依前開契約約定終止或解除契約後，屬採購法第 101

條第 1 項第 12 款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解除或終止



契約，情節重大者」之情形者，機關應依採購法第 101 條至

第 103 條規定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並依第 103 條第 1 

項第 2 款所定期間拒絕往來(機關通知日前 5 年內，廠商第

1 次被刊登公報停權 3 個月，第 2 次被刊登公報停權 6 個

月，第 3次被刊登公報停權 1 年)。 

三、 通函各機關可主動查詢廠商違反勞動法令情形，建構友善就業環

境： 

(一) 本會除了將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領及性別主流化之統計情形

均登載於全球資訊網性別主流化專區，以提供其他機關、學

校及民間部門了解推動成效外，本會亦不定期向其他機關蒐

集資訊，如洽詢勞動部瞭解民間廠商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

相關案件情形。 

(二) 本會亦於 108 年 8 月 23 日以工程企字第 1080019269 號通

函各機關對於廠商是否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4 

款情形，可運用勞動部建置全國性之「違反勞動法令事業單

位(雇主)查詢系統」(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)，

該系統登錄違反勞動相關法令之筆數總計 5 萬 7 千餘筆，違

反情節輕重不一，各機關可利用該系統查詢履約廠商是否有

違反勞動法令，透過建立機關間雙向溝通協調平台，持續建

構友善就業環境。 

四、 鼓勵友善職場廠商：本會109 年3 月17 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228

號函(如附件 2)修正「採購評選委員會（評審小組）評選(審)委員

評分表（評選項目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【CSR】指標」，其「評選項

目」包括「提供員工『工作與生活平衡』措施」乙項，相關措施項

目如：友善家庭措施(如育嬰假或侍親假)、友善性別(含多元性別)、

員工協助方案、企業托兒、健康促進、彈性工時與工作安排措施（如



因家庭照顧或健康因素，提供彈性調整工作時間、地點或內容等），

鼓勵機關納入採購評選考量。 

五、 加強採購人員性平教育：本會採購專業人員訓練課程教材納入性別

平等相關內容，例如「政府採購法規概要」課程第 101 條納入第

101 條第 1 項第 14 款有關歧視性別情節重大之案例(詳附件 3)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